公共管理学院2017-2018年度

国家奖学金评审工作报告

为充分调动公管学院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，鼓励学生探索创新，在德智体美各方面全面发展。学院严格按照上级有关文件的精神，在开展工作前认真部署，综合考虑，严格按照政策执行，评定政策、评定程序和推荐结果充分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择优原则。现将公管学院2017-2018学年国家奖学金评审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国家奖学金的申报
1、国家奖学金采取学生个人申报→辅导员推荐→学工办审核→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评定的方式产生。每年符合条件的学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学院，逾期不再受理。

2、国家奖学金实行公示制，学院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，择优上报学校。学工办审议后将推荐名单在全院公示，接受师生的监督和检查。

3、国家奖学金名额分配实行高低年级同等的原则。国奖评审小组进行综合评定时，给予四年级学生相应的减分、三年级学生分数不变，二年级学生相应的加分。
4、已经获得过国家奖学金的同学不再参与此次评定。

二、国家奖学金的评定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  

1、遵纪守法、遵守学校规章制度。
2、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优良。

3、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均位于前10%，可以申请国家奖学金。

4、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超出前10%，但均位于前30%，必须在道德风尚、学术研究、学科竞赛、创新发明、社会实践、社会工作、体育竞赛、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（详见“省教育厅皖教秘〔2010〕404号文件”），方可申请国家奖学金。

 5、学习成绩排名或综合考评成绩排名超出前30%，不具备申请资格。

（二）加分条件：

申报资格符合要求后，遴选评定过程中，考虑其他各类加分条件。

1、获得奖学金的次数、等级； 

2、参加院级以上的学科竞赛（如“挑战杯”、“创业大赛”“大学科技立项”等）并获奖励；  

3、在文学艺术、体育等方面表现特别突出，或在校级及以上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或得到表彰； 

4、在校、省、全国报刊杂志公开发表本专业论文、文章或获得专利的；
5、获得校级及以上各类表彰“十佳大学生”、“优秀学生干部”、“优秀三好学生”、“先进个人”者； 

6、经学院党委认定，具备其他加分资格的。

三、国家奖学金的评定程序

公管学院严格按照《安徽建筑大学国家奖学金评选管理办法》以及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的要求，依据学生个人申请，通过辅导员班级评议及推荐，经过学生工作办公室对推荐人选进行审核，报送至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审小组进行评选，在名额范围内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等额评定并汇总。

对评定奖学金的获得者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确认无异议后上报学生处统一审核，提交学校评审委员会审定。
四、评审结果 

公管学院本年度经辅导员推荐共有6名学生申请国家奖学金，经过严格的评选、公示、审核，最后确定田丹、操婕两名学生获得国家奖学金，现上报学校审查批准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徽建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9月25日

